附件
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
二级学院科研过程性指标考评实施办法

为落实学院十三五规划和本轮聘期学院各项发展的指标，确保学院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项科研指标的顺利完成，更好的激发各二级学院科研工作的积极性，特制定二级学院科研过程性指标考评实施办法。
1. 对各二级学院过程性指标考评按照标志性指标完成情况占比40%、科研业绩点奖励情况占比40%和科研部对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过程评价20%，进行测算。即：总分=标志性指标完成情况得分×40%（得分1）+科研业绩点奖励情况得分×40%（得分2）+科研工作过程评价得分×20%（得分3）。
2. 标志性指标完成情况得分（得分1）：完成率90%及以上且不小于前三年的平均值为优秀，完成率80%－89%为良好，完成率60%－79%或不小于前三年平均值为合格。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分别计分为95、85、75、65。
3. 科研业绩点奖励情况得分（得分2）：将各二级学院的科研业绩点奖励得分人均后，按高低排序，并分成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档。排序1-3为优秀，计分95；排序4-6为良好，计分85；其余为合格，计分75。
4. 科研工作过程评价得分（得分3）：科研部按各二级学院对科研部布置的各项工作和任务的落实、组织实施情况，科研工作特色，给出科研工作过程性评价，并将过程评价分优秀、良好和合格三档，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分别计分为95、85、75。
5. 综上，总分=得分1×40%+得分2×40% +得分3×20%，将总分进行排序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档 。排序1-2为优秀，计分95；排序3-7为良好，计分90；其余为合格，计分85。
6.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科研部。

